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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472,713.29万元

（包含本次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2.59%。

2、公司及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

3、公司及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8日、2025年5月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24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根据正常

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2025年度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437,

000万元。 该预计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公司及子公司相互担保的额度之间进行

调剂。 担保的有效期为自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内发生的

具体担保事项，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负责与融资机构签订相关担保协议。 超过本

次预计额度的担保事项，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后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19

日、2025年5月10日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经济参考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54）。

二、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为满足日常经营所需的资金需求，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申请了30,000万

元的银行贷款。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金日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日晟矿业” ）同意为公司

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签订了《保证合同》，所担保的最高

债权额为36,000万元。

上述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属于已审议通过的担保范围， 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

议。 本次担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本次担保发生前，金日晟矿业对公司的可用担保额度为240,000万元，担保余额（已提供且尚在担

保期限内）为168,425万元；本次担保发生后，金日晟矿业对公司的可用担保额度为204,000万元，担

保余额（已提供且尚在担保期限内）为204,425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信用代码：91150800701444800H

3、注册地址：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小佘太书记沟

4、注册资本：1,508,021,588元

5、法定代表人：林圃生

6、成立日期：1999年10月29日

7、经营范围：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 选矿；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游览景区管理；

货物进出口；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用石加工；金属制品销售

8、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2025年1-3月

营业收入 384,279.09 92,533.90

利润总额 91,360.57 25,405.34

净利润 75,110.16 22,479.45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3月31日

总资产 1,541,681.80 1,581,066.15

总负债 890,452.18 906,550.0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01,904.67 329,714.63

流动负债总额 519,502.88 517,872.47

净资产 651,229.62 674,516.06

注：2025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公司实际发生对外担保金额为268,

288.29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抵押贷款金额为224,485万元；无大额诉讼和仲裁。 中证鹏元资信评估

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6月17日对公司进行了信用评级，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

9、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

四、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安徽金日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分行

债务人：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1、最高额保证

保证人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币种及大写金额）：人民币叁亿陆仟万元整

2、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

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

用。

4、保证期间

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担保函项下，根据债

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

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

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该笔主债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

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宣布任一笔主债务提前到期的, 该笔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

准。

5、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1）保证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名（或

盖章）并加盖公章；保证人为自然人的，保证人签名；（2）债权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名（或盖章）并

加盖合同专用章。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472,713.29万元（包含本次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72.59%。 不存在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无逾期担保累计

金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六、备查文件

《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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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旗工业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荣旗工业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荣旗工业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荣旗工业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9日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以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南》”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相关规定，公司针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

施，同时对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管理。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查询，对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

个月内（即2024年11月8日至2025年5月8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已出具《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

明细清单》，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股东、董事柳洪哲先生因资金需求，于2025年2月24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减

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计划自该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533,4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00%）。自查期间，柳洪哲先生

交易公司股票系其按照已预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减持公司股票的行为，在其交易公司股票时并不知悉

本激励计划，不存在利用本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此外，公司一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经公司核查，其在自查期间买卖公

司股票的行为完全系基于其自身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分析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在其买卖公司股票时

并不知悉本激励计划，亦未通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获知

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或基于此建议买卖公司股票，不存在利用本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

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人员外，其余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结论意见

综上，公司在筹划本激励计划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5号一一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内部

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筹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并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对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

情人进行了登记管理。

经核查，在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本激

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本次核查对象的行为均符合

《管理办法》《自律监管指南》 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

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荣旗工业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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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旗工业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荣旗工业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

月13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53,34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5元 （含税）， 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8,669,

000.00元（含税），本年度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后公司剩余未分配利

润滚存至下一年度。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发布后至权益分派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如发生变动，将按

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每股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自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本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3,34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3.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

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3.1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7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5年6月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6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姓名/名称

1 01*****346 钱曙光

2 01*****052 汪炉生

3 01*****844 朱文兵

4 01*****117 柳洪哲

5 08*****312 上海腾祈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7日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5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方式

地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淞北路30号

联系人：王桂杰

电话：0512-67630197

传真：0512-67200166

七、备查文件

1、荣旗工业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荣旗工业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荣旗工业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670

证券简称：国盛金控 公告编号：

2025-025

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及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9日15: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9日9:15-9:

25,9:30-11:30及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

2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昌市红谷滩区凤凰中大道1115号北京银行大楼16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朝东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512人，代表股份1,

107,874,2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252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2人，代表股份493,923,49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246％。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510人，代表股份613,950,729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273％。

8.其他出席或列席人员：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以外，通过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8名董事、3名监事及董事会秘书以及董事候选人， 律师现场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公司董事王志刚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106,060,6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63％；反对1,

70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1％；弃权10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1,316,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2.1592％；反对1,70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816％；弃

权10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91％。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106,070,1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72％；反对1,

69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2％；弃权10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1,326,2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2.2003％；反对1,69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384％；弃

权10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13％。

3.审议通过《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106,066,2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68％；反对1,

69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3％；弃权10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1,322,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2.1834％；反对1,69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427％；弃

权10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38％。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106,131,1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27％；反对1,

6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5％；弃权10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1,387,2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2.4640％；反对1,6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669％；弃

权10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1％。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1,105,962,9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75％；反对1,

78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2％；弃权12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1,219,0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1.7368％；反对1,78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214％；弃

权12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17％。

6.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债务融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06,038,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43％；反对1,

71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7％；弃权12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1,294,5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2.0633％；反对1,71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076％；弃

权12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92％。

7.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106,057,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60％；反对1,

66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0％；弃权15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1,313,9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2.1471％；反对1,66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832％；弃

权15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97％。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1,106,102,1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00％；反对1,660,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8％；弃权1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1,358,2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2.3386％；反对1,66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71％；弃

权1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2％。

9.审议通过《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06,097,3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96％；反对1,

62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7％；弃权15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1,353,4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2.3179％；反对1,62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250％；弃

权15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7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连逸晞、朱行健

3.结论意见：金杜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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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因此，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将不参与公司本次利润分配。以公司目前总股本104,000,000股扣减已回

购股份（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累计持有股份2,180,000股）后的股本101,820,000股为基数，

公司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6487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全部结转下一年度。公司

2024年度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根据股票市值不变的原则，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如下：按公司总股本（含已回购股份）折算每10股

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 （含已回购股份）*10=6,605,063.4元/104,000,000股*10=0.

635102元（含税）。 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按总股本（含已回购股份）折算每股现金红利=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635102元/股。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目前总股本104,000,000股扣

减已回购股份（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累计持有股份2,180,000股）后的股本101,820,000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6487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全部结转下一年度。 公

司2024年度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累计持有股份2,180,000股，按公司目前总股本104,000,000股扣减

已回购股份后的股本101,820,000股为基数进行测算，现金分红总金额为6,605,063.40元（含税）。如

自预案公告日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股份回购、股权激励对象行权、重大资产重组、股份

回购注销、再融资新增股份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分配比例。

2、自上述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2,180,000.00股后的101,

82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6487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

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

股派0.58383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

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

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12974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64870元；持股超

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5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6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062 王飞雪

2 00*****991 金建林

3 02*****942 袁隽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8日至登记日：2025年6月5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根据《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股票期权行权前发

生派息等事项的，应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相应调整激励

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后续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飞雪、袁隽、金建林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所

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该等股票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份在该

期间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 本次除权除息后，

上述最低减持价格限制亦作相应调整。

3、根据股票市值不变的原则，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如下：按公司总股本（含已回购股份）折算每10股

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 （含已回购股份）*10=6,605,063.4元/104,000,000股*10=0.

635102元（含税）。 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按总股本（含已回购股份）折算每股现金红利=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635102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523号楼11层公司证券部

证券部咨询联系人：饶燕 曲虹桥

咨询电话：010-62800055

八、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736

证券简称：国信证券 公告编号：

2025-037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9日（周四）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9日9:15一9:25，9:30一

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9日

9:15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华一路125号国信金融大厦裙楼3楼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定期）决议

召开。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纳沙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43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3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 4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代表股份数量 7,893,958,79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7,429,332,419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 464,626,373

3、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代表股份数量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2.122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77.2888%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 4.8336%

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通讯的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天

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通过现场的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00：《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7,891,557,849股 99.9696% 2,034,243股 0.0258% 366,700股 0.0046%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919,817,785股 99.7397% 2,034,243股 0.2206% 366,700股 0.0398%

议案2.00：《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7,893,030,149股 99.9882% 876,143股 0.0111% 52,500股 0.0007%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921,290,085股 99.8993% 876,143股 0.0950% 52,500股 0.0057%

议案3.00：《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7,891,566,249股 99.9697% 2,039,143股 0.0258% 353,400股 0.0045%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919,826,185股 99.7406% 2,039,143股 0.2211% 353,400股 0.0383%

议案4.00：《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7,891,416,867股 99.9678% 2,093,543股 0.0265% 448,382股 0.0057%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919,676,803股 99.7244% 2,093,543股 0.2270% 448,382股 0.0486%

议案5.00：《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7,891,403,717股 99.9676% 2,115,943股 0.0268% 439,132股 0.0056%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919,663,653股 99.7229% 2,115,943股 0.2294% 439,132股 0.0476%

议案6.00：《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7,891,397,717股 99.9676% 2,106,743股 0.0267% 454,332股 0.0058%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919,657,653股 99.7223% 2,106,743股 0.2284% 454,332股 0.0493%

议案7.00：逐项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子议案7.01：《公司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控

制的其他企业的关联交易》

在审议该子议案时， 关联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有的3,223,114,384股股份回避表

决。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4,669,634,465股 99.9741% 1,099,543股 0.0235% 110,400股 0.0024%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921,008,785股 99.8688% 1,099,543股 0.1192% 110,400股 0.0120%

子议案7.02：《公司与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在审议该子议案时， 关联股东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所持有的2,136,997,867股股份回避表

决。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5,755,771,382股 99.9793% 1,074,443股 0.0187% 115,100股 0.0020%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921,029,185股 99.8710% 1,074,443股 0.1165% 115,100股 0.0125%

子议案7.03：《公司与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在审议该子议案时，关联股东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1,611,627,813股股份回

避表决。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6,281,140,454股 99.9810% 975,143股 0.0155% 215,382股 0.0034%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921,028,203股 99.8709% 975,143股 0.1057% 215,382股 0.0234%

子议案7.04：《公司与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7,892,689,867股 99.9839% 1,053,543股 0.0133% 215,382股 0.0027%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920,949,803股 99.8624% 1,053,543股 0.1142% 215,382股 0.0234%

子议案7.05：《公司与其他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在审议该子议案时，关联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云南合和（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等合计所持有的7,258,124,681股股份回避表决。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663,228,553股 99.8153% 992,743股 0.1494% 234,832股 0.0353%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663,228,553股 99.8153% 992,743股 0.1494% 234,832股 0.0353%

议案8.00：《关于公司2025年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7,892,795,567股 99.9853% 954,643股 0.0121% 208,582股 0.0026%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921,055,503股 99.8739% 954,643股 0.1035% 208,582股 0.0226%

议案9.00：《关于聘请2025年度审计机构及其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7,890,801,317股 99.9600% 1,736,425股 0.0220% 1,421,050股 0.0180%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919,061,253股 99.6576% 1,736,425股 0.1883% 1,421,050股 0.1541%

议案10.00：《关于国信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2025年度为其全资子公司常规性业务提供

担保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议案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7,892,709,217股 99.9842% 1,047,943股 0.0133% 201,632股 0.0026%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920,969,153股 99.8645% 1,047,943股 0.1136% 201,632股 0.021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敖华芳、郑晓欣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工银瑞信中证诚通国企数字经济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上市

交易提示性公告

工银瑞信中证诚通国企数字经济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于2025年5月30日开始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基金二级市场交易简称为：国企数字，扩位简称为：数字经济ETF工银，二级市场

交易代码为：561220。 本基金设置涨跌幅限制，幅度为10%。

截至2025年5月29日，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的资产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

91.68%，投资组合比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icbccs.com.cn） 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811-9999）获取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

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工银瑞信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开通

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相互转换

业务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

2025年6月3日起， 对本公司旗下工银瑞信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开通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之间的转换业务。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工银瑞信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A类份额：011614

C类份额：011615

E类份额：020750

本公司募集管理的其他基金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否适用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之间的转

换业务，具体情况以相关公告为准。

二、业务规则

1、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间的转换业务（以下简称“本业务” ）是指：若投资者持有的某只基

金具有多种类别基金份额（各类基金份额分设不同的基金代码），且登记在同一登记机构，投资者可以

将其持有的某一类基金份额转换成同只基金的其他类基金份额。

2、 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间转换转出的最低转换申请份额适用招募说明书中最低赎回份额

的规定。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间转换转出后的最低保留余额适用招募说明书中赎回时或赎回后

的最低保留余额的规定，如果某笔转换申请导致转出基金的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低于本基金

的最低保留余额，本公司有权将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该类基金余额部分一次性全部赎回。

3、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间相互转换，原持有期限不连续计算，转入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

自转入的基金份额被确认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即转入份额在赎回或转出时，按持有时段适用的赎回

费档次计算赎回费的，该持有时段为该部分份额转入确认日起至该部分份额赎回或转出确认日止的持

有期限。

4、 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转换时， 以申请当日该类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 投资者采用

“份额转换” 的原则提交申请，不同类别基金份额转换遵循“先进先出” 的业务规则。

5、投资者办理本业务时，转出基金份额类别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基金份额类别必须处于可

申购状态，已经冻结的基金份额不得申请转换业务。

6、本业务与公司已经开通的不同基金之间相互转换业务不产生冲突。

三、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间相互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

不同类别基金份额的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份额类别赎回费用及基金申购补差费用两部分构成，申

购补差费用按照转换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份额类别与转入基金份额类别的申购费率差额进行补差，具

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不同类别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

转换费用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转换费用=转出基金份额类别赎回费+转换申购补差费

转出基金份额类别赎回费=转出份额×转出基金份额类别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出基金份额类别

赎回费率

申购补差费率=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当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转入基金

的申购费率时，申购补差费率为0

转换申购补差费=转出份额×转出基金份额类别当日基金份额净值×（1-转出基金份额类别赎回

费率）×申购补差费费率×折扣÷（1+申购补差费费率×折扣）

转入份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份额类别当日基金份额净值-转换费用）÷转入基金份额类别

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具体份额以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

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四、适用销售渠道

自公告日起，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直销渠道（包含电子自助交易系统、直销柜台）办理

本业务，其他销售机构也可以参照执行。

由于各销售机构的系统差异以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其他销售机构开展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

之间转换业务的时间、具体执行规则、费率优惠细则及其他未尽事宜请以销售机构的相关公告和规定

为准。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间的转换业务只能在同时代理销售该基金多种类别基金份额的同一

销售机构进行。

五、业务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同一基金不同类别基金份额间的转换业务，具体办理时间遵守本基金的基金

合同或招募说明书中开放日及开放时间的相关规定，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

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基金转换时除外。

六、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投资人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icbccs.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咨询

相关情况。

2、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

基金的信息披露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30日


